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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第四批广东省高等学校 

名牌专业的通知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、 

按照广东省高等教育创新强校工程的要求，我厅组织开展了 

第四批广东省高等学校名牌专业评审工作，对19所高校推荐申 

报的66个专业进行遴选和考察。现根据专家组意见并经公示无 

异议，决定中山大学材料化学专业等35个专业为第四批广东省 

高校名牌专业，现予以公布。 ～ ^ ― 一 ' ― ' 

附件：第'四批广东省高等学校名牌专业名单 



附件: 

第四批广东省高等学校名牌专业名单 

(共35个，排名不分先后） 

中山大学：材料化学、物理学、财政学、哲学、会计学、工 

商管理、护理学； 

华南理工大学：电子科学与技术、应用化学、城巿规划、工 

程力学、生物工程、高分子材料与工程； 

暨南大学：旅游管理、应用化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信息工 

程；： ⋯ 

―、华南农业大学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

化、交通运输； ： 

数学、物理学、教育学、英语语 华南1/'甲范大学：数学 

言文学（师范 ～ ― 

广东工业大学：化学工程与工艺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I 

控技术与仪器； ^ 
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：日语、金融学、巿场营销； 

广东商学院：金融学； 

湛江海洋大学：食品科学与工程； 

广州体育学院：运动人体科学； 

广州大学：建筑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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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大学：工商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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